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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男子制作、销售知名动漫角色手办，法院认定系“复制”非“改编”

小心“二次创作”构成侵权

业主撞了违停车 状告物业不作为
庭审过后双方和解，物业赔付车辆修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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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市场深夜被盗，门窗竟完好

近日，长宁区人民法院对一起
备受关注的《火影忍者》手办侵犯著
作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某
某（网名“阳台哥”）伙同被告人陈某
某，在未取得任何授权的情况下，擅
自根据《火影忍者》动漫角色形象设
计、生产并销售立体手办，非法经营
数额高达800余万元。法院以侵犯
著作权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四年
三个月，并处罚金300万元；判处陈
某某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
金30万元。

未经授权生产销售
2022年10月至2024年间，张

某某伙同陈某某等人，未经著作权
人授权许可，根据《火影忍者》作品
中的美术形象设计“漩涡鸣人”“君
麻吕”“宇智波佐助”等20余款角色
的立体手办，委托他人绘制图稿、
3D建模、开模生产，并通过其经营
的电商平台店铺、分销商等渠道对
外销售。
在此期间，张某某负责设计手

办款式、商品定价、直播宣传、对接
工厂等，陈某某根据张某某安排，负
责上下架商品、对接分销商、手办拍
摄、协助对接工厂等。经鉴定，被告
人张某某、陈某某等人生产、销售的

上述20余款角色手办，与《火影忍
者》原动画片中角色形象美术作品
构成实质性相似，系对原角色形象
美术作品的复制使用。经司法审
计，张某某、陈某某非法经营数额共
计人民币800余万元。

“二次创作”还是“复制”
庭审中，张某某仅承认其中6

款“简单地台款式”手办构成侵权，
辩称其余款式属于其投入大量智力
劳动的“二次创作”，具有独创性，不
应认定为犯罪。
对此，法院认为，《火影忍者》角

色形象通过线条、色彩、造型等元素
塑造，具有较高独创性和艺术美感，
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并在

先公开发表。涉案20余款手办的人
物主体部分与原作角色形象通过多
方式、多角度比对及鉴定，均构成复
制关系。

法官表示，美术作品的复制包
含平面到立体的复制。涉案手办虽
添加了地台或背景，但并非对手办
核心部分即人物形象的改编创作，
且添加元素均来源于公有领域或原
动漫作品中对应角色相关的、已有
的创作表达。被告人对于手办人
物细节及动作的刻画亦未改变角
色形象的基本艺术造型，整体再现
了原作的独创性核心表达要素，足
以直接识别出系《火影忍者》特定
角色形象。故认定“未在原作品基
础上加入新的独创性表达、从而形

成新作品”，仍属于“复制”，而非
“改编”。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

某伙同陈某某等人，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美
术作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应予惩
处。两人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张
某某家属帮助退缴部分违法所得，
陈某某当庭认罪认罚并退缴部分违
法所得，酌情从宽处理。
最终，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手

机二部、全部侵权手办予以没收，违
法所得继续追缴。

本报记者 赵菊玲

停车作为不少小区的老大难问
题，常引发邻里、物业之间的纠纷。
当车辆因停放不当发生碰擦时，作
为小区管理方，物业公司是否担
责？近日，松江法院审结了这样一
起由于小区业主停车不当引发财产
损害的案件。
张某是某小区业主。某日晚

间，其驾车回家行驶至小区地下车
库一直角拐弯处时，发现右前方行
车道停放了一辆车，转弯空间被大
大压缩。出于对车技的自信，又图
省事，张某未联系物业公司通知车
主挪车，而是选择继续拐弯，然而
“嘭”的一声，车辆还是与停放车辆
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张某报警，

交警认定其在本次事故中担全责，
对方车主李某无责，最终由张某投
保的车险公司赔付李某车辆修理费
3000元，张某则自行支付了自己车
辆的修理费1000元。事后对方车
主李某表示，其也是迫于无奈将车
停在行车道，其产权车位当时被另
一辆车占用，对方也未留联系方
式。当时李某联系了物业公司要求
及时处理，但不想原地等待，就赌气
地将自己的车停在了车位前的行车
道上后离开了，之后也没接到过物
业公司的电话。
张某认为，物业公司作为小区

服务单位，对于车辆管理严重不到
位，业主群里也曾多次反映小区停

车乱象问题，然而物业公司仍未采
取有效措施。本次事故，物业公司
难辞其咎，故向法院起诉要求物
业公司赔偿由保险公司支付给李
某的赔偿款及其自己车辆的维修
费用。
物业公司表示，公司在接到李

某电话后约20分钟，就安排保安带
着占位的车主王某赶至现场，但李
某不见踪影，最终王某未能成功挪
车。当时处理的相关工作人员已经
离职，对于李某所述未接到物业电
话，已无从查清。占位的王某系小
区租客，可使用地面或者车库不固
定停车位，此前也存在多次占用他
人产权车位的情形，物业公司曾予

以口头警告。物业公司认为，其已
经尽到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的车位、车辆管理义务，不应承担赔
偿责任。

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审
理过程中，法院释明，张某无权对由
保险公司赔付李某的修理费损失提
出主张。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物业公
司是否需对张某自行支出的修理费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就此进行
了充分的陈述和举证。本案庭审结
束后，张某与物业公司达成和解，由
物业公司赔付张某自行支出的车辆
修理费，张某撤回起诉，双方均表示
至此案结事了。

本报记者 曹博文

本报讯（记
者 孙云 通讯
员 张晓晨）近
日，徐汇区又发生
一起典型的“开门
杀”交通事故，事
故双方都是上学
途中的未成年人，
而双方家长都负
有责任，幸好，电
动自行车上摔倒
的两人经救治均
无大碍。
事发当天上

午，市民高某某
驾驶小型客车送
女儿上学，途经
事发路段时未紧
靠路边停靠，而
是在一排已靠边
停放的车辆左侧
临时停车，形成
危险的“双排停
车”。随后，高某
某年仅 10岁的
女儿从车辆左侧
开门下车，恰遇
路人阿某某驾驶
电动自行车搭载
8岁侄女途经此
处，电动自行车
被突然开启的车
门直接撞倒，车上两人均摔倒在
地、头部磕碰受伤。所幸送医救
治后，电动自行车上二人伤情并
无大碍。
事故承办民警曹频介绍，此次

事故系典型的“开门杀”。当事一
方的驾驶员未按规定紧靠道路右
侧停车，后排乘客未观察路况且从
左侧下车，构成事故主要原因。同
时，电动自行车一方没有为乘坐的
未成年人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其
头部受伤的后果，属于事故次要诱
因。由于两个女孩都不具备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相关责任应由随
行成年人承担。经认定，机动车
驾驶员高某某未按规定靠边停
车，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电动自行
车驾驶人阿某某未让乘坐人佩戴
安全头盔，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交警在此提醒，在允许停车路

段紧靠道路右侧停放，下车前通过
后视镜仔细观察后方来车与行人，
乘客尤其是未成年人应确认安全
后再开门，尽量从车辆右侧下车，
骑行电动自行车需规范佩戴安全
头盔，用细节守护出行安全。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建材市
场5家店深夜接连被盗，奇怪的是，
门窗完好，店内却一片狼藉。上海
宝山警方在“砺剑2026”专项行动
中，凭借现场遗留“半枚痕迹”迅速
揪出真凶。

5月14日上午，本市一建材市
场的物业负责人至刘行派出所报
案，称早上市场内多家商铺老板向
安保人员反映，店内收银台被撬，总
计5000余元现金及上千元高档香
烟不翼而飞。民警接警后立即展开
调查。在询问市场工作人员后得
知，该市场每日18时闭市。然而民
警翻阅公共视频画面后，并未发现
人员进出的踪迹，被盗店铺的门窗
也都完好无损，案件侦破一度陷入
僵局。

民警走访了被盗的5家商铺，
发现这些店铺相连且属于同一区
域，门锁全部完好，仅有一家沿街商
铺的顶部隔板掉落。于是，民警立
即对该店铺进行现场勘查，并在掉
落的隔板上找到了半枚嫌疑人遗
留下来的鞋印。凭借这一发现，民
警敏锐地判断盗贼并非破门而入，
极有可能是从房顶进入。果然，警
用无人机在楼顶巡飞后发现，防雨
彩钢板上也出现了与商铺隔板同样
的鞋印。

为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轨
迹，民警调取了该区域的公共视频，
发现一名男子于当天临近18时进
入市场，随后在市场内的一处户外
公共厕所里“潜伏”了近一个半小
时。趁着夜深人静，他溜出厕所，径
直翻过围墙，借助消防梯爬上楼顶，
直至次日凌晨才离开市场。民警循
迹追踪，进一步溯源发现，该男子当
日下午进入市场前，曾在周边一家
小餐馆内就餐。通过调阅公共视
频，警方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余

某，并于21时许将其成功抓获。同
时，在其住所内发现一双与现场遗
留鞋印高度吻合的鞋子。

到案后，余某对其盗窃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交代，之前在
该市场购买建筑材料时，发现大多
数商铺都在收银台存放现金，便
萌生了偷窃的念头。而盗窃所得
的现金，已被他全部用于还贷和
消费。目前，犯罪嫌疑人余某因
涉嫌盗窃罪已被宝山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 陈佳琳 通讯
员 韩哲）近日，上海铁路公安处乘
警支队成功侦破一起列车盗窃案，
嫌疑人张某在列车上盗窃旅客贵重
财物后，竟将价值不菲的笔记本电
脑以40元“白菜价”当作废品变卖，
其荒唐操作令办案民警直呼“看不
懂”。目前，张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近日，旅客王先生搭乘K1127

次列车从上海前往武昌，途中将
装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及1000元现
金的黑色背包放置在座位上方行
李架处。抵达目的地下车时，王先
生发现背包不翼而飞，情急之下
立即向列车乘警求助。接报后，

乘警支队高度重视，迅速启动案
件侦查工作，最终成功锁定嫌疑
人张某。
经依法讯问，嫌疑人张某对其

盗窃行为供认不讳。据张某交代，
其乘车时发现王先生的背包无人看
管，一时贪念作祟，便“顺手牵羊”将
背包偷走。下车后，张某因不懂电

脑价值，竟将盗来的价值7000元的
笔记本电脑以40元的价格卖给废
品收购人员，随后将1000元现金装
入自己的口袋，其处置赃物的方式
令人哭笑不得。

警方提示

乘车途中务必看管好随身贵重

财物，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对于盗窃旅客财物等违法行为，警

方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切勿因

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否则必

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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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7000元电脑转手40元卖
嫌疑男子荒唐操作令民警直呼“看不懂”


